
 

消防處就普通／小食食肆牌照申請的視察程序

收到食環署轉介的申請

_^ 
個工作天內

辦事處派員視察有關地點 ，以評估
是否適宜開設普通／小食食肆及核對圖則。

個工作天

提出反對並出席
審査小組會議

V_ 
向申請人發出消防安全規定以予
遵辦，並出席審査小組會議 。

選擇暫准牌照 食環署通知消防處

已向申請人發出暫

准牌照

收到申請人完
成消防通風系
統規定的通知

視察有關處所是否符合各項消防規定

通知食環署

和申請人未
符合消防規
定的事項

個工
作天內

否

個工
作天內

視察有關處所是否符合
各項消防規定

簽發消防證書／通風
系統符合規定通知書

說明 食環署 食物環境衛生署

消防處 辦事處

沒有

於個工作天內
坷知食環署視
察結果

通知申請人和食環署不符
合主要消防規定的事項

r 

待申請人通知
完成規定事項 丨 育次違反主要

消勗· 定

食環署向申請人發出警告信 ，規定
於 個工作天內進行補救工作 。

收到完成規定事項通知後，於
/ 個工作天內消防／通風規

定，再度視察有關處所是否符
合主要的消防規定。

於個工作天內通知食環署
視察結果

個工作
天內

個工
作天內j 

重複相同約違
視事噴

沒有

食環署就撤銷暫准
牌照採取適當行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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VSG 消防處通風系統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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